
4 墙体节能工程

建筑节能验收共划分为 10 个分项工程。本章“墙体节能分项工程”为提出具体验收

规定的第一个分项工程。墙体是整个围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节能效果及节能质量验收

具有重要意义。

本章格式与各专业验收规范保持一致，分为“一般规定”、“主控项目”、“一般项目”

三节，本章共 29 条，分别叙述了墙体节能验收的基本规定，15 个主控项目和 8 个一般项目

的验收规定。其中强制性条文 3 条。

本章第一节“一般规定”中，重要叙述了墙体节能验收的条件、内容、方法和隐蔽工

程验收的项目等基本规定。特别对隐蔽工程验收提出了不仅要做文字记录还要拍摄图象资料

的规定。对容易被忽视的节能保温定型产品或成套技术型式检查报告。保温材料的防潮、防

水措施等提出规定。并在 3.4.1 条规定的基础上，具体规定了墙体节能工程检查批的划分方

法。

第二节“主控项目”中的 15 条规定是本章验收规定的核心内容。分别给出了对墙体

节能材料的规定，重要材料进场复验的规定，基层解决和构造做法的规定等。以强制性条文

的形式对保温隔热材料厚度、保温板材与基层的连接、保温浆料的施工及涉及安全的锚固件

等作出了严格规定。

此外，本章第二节针对常见的预置保温板现浇混凝土墙体工艺、保温浆料性能、保温

层的饰面层施工质量和墙体内设立的隔汽层提出验收规定等。明确提倡外墙外保温工程不宜

采用粘贴饰面砖做饰面层，并对采用时的安全性与耐久性提出严格规定。规定保温砌体采用

保温砂浆砌筑并达成较高的灰缝饱满度。对现场安装的预制保温墙板的安装性能、结构性能、

热工性能及与主体结构的连接作出规定。并对墙体上容易产生热桥的部位，规定采用节能解

决措施。

本章第三节给出了 8 项一般性验收规定。重要是对材料与构件的外观和包装、铺贴加

强网、墙体的热工缺陷、墙体保温板材的接缝、保温浆料的厚度与接槎、墙板上容易碰撞的

特殊部位解决以及有机类保温材料的陈化时间等提出了规定。



第 4 章与其后有关围护结构的几章，不仅格式体例一致，验收的内容与规定也互相融

会贯通。学习和执行这些规定，可互相对照、加深理解。

4.1 一般规定

4.1.1 本章合用于采用板材、浆料、块材及预制复合墙板等墙体保温材料或构件的建筑墙体

节能工程质量验收。

    本条规定了第 4 章墙体节能工程的合用范围。通常有实际技术规定的章节，均需要在其

第一条列明本章的合用范围，正如同规范第 1 章需要列明整本规范的合用范围。本章提出的

是建筑墙体节能工程质量验收的规定，而节能墙体有着许多不同的材料和做法，因此需要说

明是否所有都合用还是具体合用于哪种。事实上，本条叙述的合用范围涵盖了目前所有的墙

体节能做法，即各种做法所有都合用。假如碰到采用所列举的板材、浆料、块材及预制复合

墙板的其他节能材料的墙体，也应参照执行。

4.1.2 主体结构完毕后进行施工的墙体节能工程，应在基层质量验收合格后施工，施工过程

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查批验收，施工完毕后应进行墙体节能分项工程

验收。与主体结构同时施工的墙体节能工程，应与主体结构一同验收。

本条按照统一标准的规定，具体给出了墙体节能工程验收的程序性要。按照不同施工

工艺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墙体节能工程在主体结构完毕后施工，对此类工程验收的程序为：在施工

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相关检查批和分项工程验收，施工完毕后应进

行墙体节能子分部工程验收。大多数墙体节能工程都是在主体结构内侧或外侧表面增做保温

层，故大多数墙体节能工程都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种是与主体结构同时施工的墙体节能工程，如现浇夹心复合保温墙板等，对与此

种施工工艺当然无法将节能工程和主体工程分开验收，只能与主体结构一同验收。验收时结

构部分应符合相应的结构验收规范的规定。而节能工程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应注意“应与

主体结构一同验收”是指时间上和验收程序上的“一同验收”，验收标准则应遵守各自的规

定，不能混同。



4.1.3 墙体节能工程当采用外保温定型产品或成套技术时，其型式检查报告中应涉及安全性

和耐候性检查。

墙体节能工程采用的外保温成套技术或产品，是由供应方配套提供。对于其生产过程

中采用的材料、工艺，工程施工单位既无法控制，也难以在施工现场进行检查，耐久性在短

期内更是难以判断，因此重要依靠厂方提供的型式检查报告加以证实。由厂方提供的这些型

式检查报告十分重要，它不仅起着证明墙体节能工程采用的该种产品或成套技术的安全性和

耐候性符合规定，同时还意味着厂家或供应方承担该产品或成套技术一旦出现问题时法律责

任。可见其型式检查报告十分重要。

安全性涉及火灾情况下的安全性和使用的安全性两方面。对外保温系统的防火规定应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虽然外保温系统不作为承重结构使用，但仍

规定其在正常荷载，如自重、温度、湿度和收缩以及主体结构位移和风力等引起的联合应力

的作用下应保持稳定。目前测试的项目重要是抗风荷载性能和抗冲击性能。

耐久性规定外保温系统在温度、湿度和收缩的作用下应是稳定的。无论高温还是低温

都将产生变形作用，我们希望这种变形不导致外保温的破坏。例如表面温度的变化，墙体在

经受长时间太阳照射之后忽然降雨所导致的温度急剧下降，或阳光照射部位与阴影部位之间

的温差，均不应引起墙体破坏。目前测试的项目重要是耐候性和耐冻融性能。

根据国家对型式检查规定，型式检查报告本应包含安全性能和耐久性能等检查内容，

但是由于该 2 项检查费用较高，现实中发现部分不规范的型式检查报告检查项目不全，或使

用过期失效的型式检查报告。当厂家或供应方不能提供安全和耐久性的相关检查参数时，应

由具有资格的检测机构予以补做。

关于安全性和耐候性的型式检查报告的有效期，应根据具体产品加以拟定。建筑类构

件或产品通常为 1 至 2 年，由产品标准或设计单位给出规定，也可由生产厂家拟定。型式检

查报告一般应注明有效期。

4.1.4 墙体节能工程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具体的文字记录和必要

的图象资料；



1. 保温层附着的基层及其表面解决；

2. 保温板粘结或固定；

3. 锚固件；

4. 增强网铺设；

5. 墙体热桥部分解决；

6. 预置保温板或预制保温墙板的板缝及构造节点；

7. 现场喷涂或浇注有机类保温材料的界面；

8. 被封闭的保温材料厚度；

9. 保温隔热砌块填充墙体；

本条列出墙体节能工程通常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的具体部位和内容，以规范隐蔽工程验

收。当施工中出现未列出的内容时，应在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中对隐蔽工程验收内容加

以补充。

需要注意本条规定规定隐蔽工程验收不仅有具体的文字记录，还应有必要的图像资料。

这是为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更好的记录隐蔽工程的真实情况。对于“必要”，可理解为“可

以满足需要”及“通过图像可以证实被验收对象的情况”。通俗说，应有隐蔽工程全貌和有

代表性的局部（放大）照片。其分辨率以可以表达清楚受检部位的情况为准。图像资料应作

为隐蔽工程验收资料一同归档保存。

注意图像资料不一定所有都是工程（部位）的照片，可以是材料、包装、操作等的实际

记录。但是必须与所验收的隐蔽工程密切联系，必须真实且在验收时形成。

注意不应将“图像资料”理解为一定是“纸质”的“照片”，随着技术发展，也可以是

数字形式的照片或连续的摄像记录等，可以采用纸质、电磁、胶卷或其他介质和方法储存。

4.1.5 墙体节能工程的保温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应采用防潮、防水等保护措施。

   



 保温材料受潮或浸水后会严重影响其节能保温性能。在施工过程中保温材料受潮或浸水会

将水分带入建筑物的保温体系中，会减少体系的节能效果并发生层间结露现象。因此本条规

定保温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应采用防潮、防水等保护措施。例如：保温材料应入库存放，雨雪

天气应避免施工，铺设粘贴保温板时基层应干燥等。

4.1.6 墙体节能工程验收的检查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每 500~1000m2 面积划分为一个检查批，局限

性 500m2也为一个检查批。

  2 检查批的划分也可根据与施工流程相一致且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

（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节能工程分项工程划分的方法和应遵守的原则已由本规范 3.4.1 条规定。假如分项工

程的工程量较大，出现需要划分检查批的情况时，可按照本条规定进行。本条规定的原则与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保持一致。

应注意墙体节能工程检查批的划分并非是惟一绝对的。当碰到较为特殊的情况时，检

查批的划分也可根据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4.2 主控项目

4.2.1 用于墙体节能工程的材料、构件等，其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规定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观测、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献。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 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献应按照其出

厂检查批进行审核。

本条是对墙体节能工程材料、构件的基本规定。本条的规定简朴而明确，即规定材料、

构件的品种、规格等应符合设计规定，不能随意改变和替代。

材料、构件的品种对于工程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应符合设计和标准规定的

规定，比较容易理解。规格对工程质量的影响，重要是针对构件而言。构件规格的改变，有

也许影响到其安装性能，也有也许影响到整个保温系统的性能。



设计选用的材料和构件，是通过热工计算拟定的，不允许随意改变或替代。但是在施

工中对材料品种和构件规格的控制，仍不是一件简朴的事。许多外观、包装、品名相似而性

能相去甚远的材料充斥建材市场，有些材料的检查报告不真实甚至冒名顶替，都也许导致不

符合设计规定的材料和构件用在节能工程上。因此必须认真对进场材料和构件进行检查和验

收。

墙体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品种、规格等是否符合设计规定，一般采用 2 种方法

来确认：一是材料、构件进场时通过目视、尺量和称重等方法检查；二是对其质量证明文献

进行核查确认。检查数量为每种材料、构件按进场批次随机抽取 3 个试样进行检查。假如发

现问题，应扩大抽查数量，最终拟定该批材料、构件是否符合设计规定。

4.2.2 墙体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

性能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查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献及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是在 4.2.1 条规定的基础上对材料节能性能提出的规定，从

建筑节能角度看，墙体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的许多性能都会影响节能效果，其中导

热系统对节能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墙体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种类较多，

假如仅仅材料的导热系数提出规定还不能保证节能工程质量，并且仅依靠一个参数进行判断

低了发现材料质量缺陷的几率。隔热保温材料大多数是多孔、松软、低密度材料，其导热系

数与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互相关联，都对工程质量和节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在

测试中，往往可以通过数项参数的实验更好更全面地判断材料的内在质量。因此本条规定墙

体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等应

符合设计规定。对于建筑节能来说，本条的规定直接涉及节能效果，因此是关键性条款、被

拟定为强制性条文。



保温隔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和燃烧性能是否满足本条规定，

重要依靠对各种质量证明文献的核查和进场复验。核查质量证明文献涉及核查材料出厂合格

证、性能检测报告、构件的型式检查报告等。对有进场复验规定的要核查进场复验报告。本

条中除材料的燃烧性能外均应进行进场复验，故均应核查复验报告。对材料燃烧性能，由于

其实验成本较高，没有列为进场复试，控制其质量重要依靠核查其质量证明文献。对于新材

料，除了应进行复验、核查现场复验报告外，还应检查是否通过技术鉴定，重点看其热工性

能和燃烧性能的检查结果是符合设计规定和本规范相关规定。

核查质量证明文献，看起来是一件容易事，但实际并非如此。不仅需要认真的精神，

更需要经验和专业知识。通常核查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质量证明文献是否齐全。不同材料其质量文献规定不同，应核查合格证、检查报告、

进口商品商标证明、复验报告、型式检查报告等是否都具有。

2.文献的有效性。重要核查出具报告的单位是否具有相应的检测资质（资格）、文献的

有效期、文献的日期、签字、印章等是否符合规定。

3.文献的内容是否符合规定。重要是填写是否齐全、数据是否合理、结论是否明确和

对的，以及各项质量证明文献之间是否有矛盾等。

应当注意，当上述质量证明文献和各种检测报告为复印件时，应加盖证明其真实性的

相关单位印章和经手人员签字，并应注明原件存放处。有条件或有必要时，还应核对原件。

4.2.3 墙体节能工程采用的保温材料和粘结材料等，进场时应对其下列性能进行复验，复验

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1 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

2 粘结材料的粘结强度；

3 增强网的力学性能、抗腐蚀性能。

检查方法：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 20230m2以下时各抽查不

少于 3 次；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 20230m2以上时各抽查不少于 6 次。



本条列出墙体节能工程保温材料和粘结材料等进场复验的具体项目和参数规定。“进场

复验”是为了保证重要材料的质量符合规定而采用的一种“特殊”



措施。本来，各种进场材料有质量证明文献证明其质量，不应再出现问题。然而在目前

我国建材市场不完善的实际情况下，仅凭质量证明文献有时并不可靠，不能保证重要材料的

质量真正符合规定，故在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有关文献中，均规定了

材料进场复验的措施。进场复验重要针对的是影响到安全、消防、环境保护等重要功能的材

料，由于建筑节能的重要性，故也采用了进场复验措施。

进场复验能提高材料质量的可靠性，但是将增长成本，故在可以保证材料质量的情况下，

应尽也许减少复验的项目和参数。本条所拟定复验项目和参数即是权衡两者之后拟定的。具

体针对 3 类材料分别作出规定：

1 保温材料：质量参数有许多项，经筛选，复验重要针对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

压缩强度。导热系数、密度和抗压强度 3 项参数较易理解，压缩强度是针对受压缩变形较大

的材料力学检查的一项参数，通常可理解为当材料的压缩率为 10%时的抗压强度值。

2 粘结材料：由于粘结强度影响安全，故重要复验其粘结强度。

3 增强网：重要复验力学性能和抗腐蚀性能。

复验采用的实验方法应遵守相应产品的实验方法标准。复验指标是否合格应依据设计规

定和产品标准鉴定。复验抽样频率为：同一厂家的同一种类产品（不考虑规格）应至少抽样

复验三次。不同厂家、不同种类（品种）的材料均应分别抽样进行复验。所谓种类，是指材

质或材料品种。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由具有见证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实验。根据建设部

141 号令第 12 条规定，见证取样实验应由建设单位委托。

本条检查数量的规定，是考虑到一般性建筑如住宅、商业的单体建筑面积多小于

20230，而大于 20230 的多为大型或超大型公共建筑，如写字楼、饭店等这些建筑体量大、

耗能高，因此，应增长抽查次数，以控制材料质量，本条文中抽查“3 次”、“6 次”的规定，

是指不必对每个检查批批抽查，只需控制总的抽查次数即可。各次抽查宜针对不同的检查批

进行，宜均匀分布。

4.2.4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保温使用的粘结材料，其冻融实验结果应符合该地区最低气温环境

的使用规定。



   检查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许多保温节能材料采用粘结的方法与主体结构连接。此时粘结材料的质量特别是粘结

强度关系到安全，非常重要。严寒、寒冷地区的外保温粘结材料，由于处在较为严酷的气候

条件下，反复冻融也许导致其强度减少或破坏其粘结牢固性，故对其增长了冻融实验规定。

应注意本条所规定进行的冻融实验并未规定必须是进场复验，可以是进场复验，也可以是由

材料生产、供应方进行或委托送检的实验。

外保温工程用粘结材料的冻融实验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保温使用的粘结材料，其冻融实验可由生产或供应方委托通过计量

认证具有产品检查资质的检查机构进行实验并出具报告。在施工现场检查验收时，除应核查

粘接材料所有质量证明文献外，应对其冻融实验报告中实验结果进行核查，证明该种粘接材

料可以在该地区最低气温下正常使用。

4.2.5 墙体节能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规定对基层进行解决，解决后的基层应

符合保温层施工方案的规定。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测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保温层所附着的墙面，通常也许是主体结构的表面（混凝土或砌体表面）。主体结构

施工时，往往并未考虑保温材料粘结的规定，其平整度、光洁度以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等附着物和污渍也许会给节能保温材料的粘结带来困难。此外，保温材料自身表面情况也会

影响到粘结效果，某些保温材料（例如 XPS 挤塑保温板）的表面比较光洁，假如不对保温

板表面进行解决，很难粘结牢固。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为了保证墙体节能材料能牢固地粘结在主体结构的表面，本条规

定应对墙体基层表面按照设计规定或施工方案规定一方面进行解决，然后再进行保温层施工。

基层表面解决应列为保温节能施工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保证安全和节能效果很重要。但是

基层表面解决属于隐蔽工程，施工中容易被忽略，事后无法检查，故本条强调对基层表面进

行的解决不能随意进行，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规定进行，以满足保温层施工工艺的需要。

假如设计文献并未给出规定，则应在施工方案中提出明确规定。而无论设计文献是否给出规



定，施工方案中均应提出明确规定。



本项检查方法比较简朴，重要采用目视观测。由于检查方法简朴，检查内容重要，故

规定全数检查。验收时应对照设计规定或施工方案的规定检查，并应核查所有隐蔽工程验收

记录。隐蔽工程验收时，应记录所有粘结表面是否进行了解决，解决的方法以及解决结果是

否符合规定。按照 4.1.4 条规定，隐蔽工程应形成图象资料，图象资料除了拍照验收部位外，

还可以拍摄界面剂自身（包装及文字等）、表面解决操作等内容。

4.2.6 墙体节能工程各层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规定，并应按照通过审批的施工方案施工。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测检查；核查隐蔽工作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墙体节能工程的各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规定，是能否保证节能效果的关键之一。

施工中重要依靠目视观测各层构造做法，以证明施工是按照设计规定进行的，且重要工艺过

程符合施工方案的规定。

由于施工按照流水段进行的，故对于一个施工段的检查（观测）不能代表其他流水段，

更不能代表所有构造做法。本条规定全数检查，即必须对每个施工段进行检查。

除面层外，墙体节能工程各层构造做法均为隐蔽工程，竣工后难以检查。因此本条给

出了两种检查方法：施工中应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测检查，验收时应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

录。在施工过程中对于隐蔽工程的验收应当随做随验，并做好记录。施工中观测检查重要是

观观测墙体节能工程各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规定，以及施工工艺是否符合施工方案规定。

验收时则应检查这些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是否齐全有效、填写完整。

4.2.7 墙体节能工程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隔热材料的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规定。

   2 保温板材与基层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或连接必须牢固。粘结强度和连接方式应符合

设计规定。保温板材与基层的粘结强度应做现场拉拔实验。

   3 保温浆料应分层施工。当采用保温浆料做外保温时，保温层与基层之间及各层之间的

粘结必须牢固，不应脱层、空鼓和开裂。

   4 当墙体节能工程的保温层采用预埋或后置锚固件固定期，锚固件数量、位置、锚固深



度和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规定。后置锚固件应进行锚固力现场拉拔实验。



  检查方法：观测；手扳检查；保温材料厚度采用钢针插入或剖开尺量检查；粘结强度和锚

固力核查实验报告；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查批抽查不少于 3 处。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对墙体节能工程施工提出 4 款基本规定，这些规定关系到安全和节

能效果，十分重要。

1 保温隔热材料的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规定。

保温隔热材料的厚度直接影响节能效果，在节能设计中，是根据工程的实际条件经热

工计算拟定的。施工时必须保证其厚度不能减少。假如是保温板材，则在采购材料时就应对

板厚和密度进行检查，保证无误。假如是保温砂浆，则分层抹灰的总厚度必须达成设计规定。

但是由于保温隔热材料是隐蔽工程，过程中如不控制，竣工后其厚度难以检查，导致

了一些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不注意把关，有的甚至以劣充好，减少厚度以求减少成本，导致

实际保温层厚度不够，保温效果减少，从而使建筑物出现结露、返潮、发霉、采暖温度过低

等现象。

为此，本条件保温材料厚度列为强制性条文，强化控制其制度。规定从材料采购到施

工、验收各个环节，严格控制保温层厚度、保证其达成设计规定。本规范第 14 章还规定了

钻芯法实体检查，严格检查控制，以保证保温层的厚度。

2 保温板材与基层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或连接必须牢固。粘结强度和连接方式应符

合设计规定。保温板材与基层的粘结强度应做现场拉拔实验。

保温板材与基层的连接有多种方式。重要有粘接、机械锚固等。具体采用那种连接方

式由设计拟定，施工单位应在施工方案中对工艺规定具体规定。本款规定无论采用哪种连接

方式，都必须保证连接牢固，且粘结强度和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规定。为了检查是否牢固，

应对保温板材与基层的粘结强度做现场拉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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